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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医保付费机制是正本，取消药品加成管制是清源。只要正本清源，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顽症不难治愈。当药品最大的销售终端变得正常了，医药工商企业药品生产和供销行为自然会变得正常起来，医药工商行业“优胜劣汰”竞争环境必然可以形成



 

 

为公立医院药价虚高把脉

2010年08月14日 经济观察报

 

长策智库医改课题组

 

新医改方案公布一年有余，其近期目标为“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紧接着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各地的医改方案，我们曾刊发由长策智库医改课题组撰文的《地方医改方案评述》，对各地医改方案做了全面分析。其中药价问题与我们最切身相关，但药价虚高的顽疾目前并没有得到切实缓解，而正在相关行业协会内征求意见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更是受到质疑。既然这是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必须从体制上寻找根源，怎样改革医药卫生体制中的弊端才是当务之急。医药卫生事业关系每个人的健康与幸福，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个话题，探寻医改目标实现之道

 

中央电视台今年5月中旬播出的《暴利药价解密》节目，用一个出厂价仅15.5元的药品(芦笋片)最终被湖南湘雅二院以213元高价零售的案例，再次将公立医院药价虚高问题曝光在观众面前，一时间公众哗然。为此，湘雅二院及湖南有关方面受到社会各方的严厉批评。然而，客观事实是，公立医院药品零售价格虚高的现象在全国所有地区长期普遍存在，绝对不是湖南省或湘雅二院的特殊现象。

 

一位前中央领导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既然药价虚高是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必须从体制上找根源。实际上，正是现行医药卫生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制度弊端，导致了这种现象的长期普遍存在。把“天价芦笋片”仅仅看成是一个违规事件，并满足于揪出一两个违规者进行 “问责”，实际上是认定公立医院的药品制度没有问题。事实上，这是在否认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所谓“改革”必然是要修改现有医疗服务和药品定价的规则和制度，而非在保持现有规则不变的情况下选择性地惩罚“违规者”。如果药价虚高是极个别现象、如果违规者是极少数、如果是惩罚一下少部分违规者就能解决问题，我们何必要进行“新医改”？

 

虚高的根源

 

造成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施加了药品加成管制。由于政府规定公立医院药品出售的加价率最高只能是15%，公立医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倾向于高价进货、高价销售。一般而言，“高价进货、高价销售”这种奇怪的营销模式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很难普遍盛行。然而，公立医院所处的市场环境恰恰就是不正常的，其不正常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在医药服务市场占据着主宰甚至垄断地位。

 

一

 

公立医院成为药品市场上的双向垄断者：面对众多的药厂，医院处于买方垄断地位；而面对患者，医院又处于卖方垄断地位

 

央视上述节目中提供的一个关键信息揭示了这一问题的根源：患者只能从医院购买芦笋片，从药店买不到这种药品。试问：一个零售价达到出厂价14倍的药品，药店为何不愿意销售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公立医院不同意药厂卖给药店，药厂只能照办。目前，在各地区，公立医院均控制了药品零售环节80%左右的市场份额。为了保住这80%的市场份额，医药企业往往甘愿放弃零售药店20%的市场。一个药品若能在药店销售，药店是能够展开充分价格竞争的，高达13倍的批零加价根本无法维持。

 

公立医院在药品零售环节的垄断地位根源于现行医疗体制的如下弊端：(1)医疗行业的高行政壁垒使得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上获得了行政垄断地位；(2)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定点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公立医院的行政垄断地位；(3)由于医院垄断着处方权，只要控制处方不外流，它就事实上垄断了处方药的零售业务。处方药销售占国内药品零售总额的80%左右，因此公立医院事实上控制了绝大多数药品的零售业务。

 

这使得公立医院成为药品市场上的双向垄断者：面对众多的药厂，医院处于买方垄断地位，数量众多的医药企业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能力，只能满足医院的种种要求，包括返点(返利)和回扣；而面对患者，医院处于卖方垄断地位，因为它控制着处方药的开方权、销售权以及公费医疗和医保定点资格，患者和医保基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和选择权。

 

有一个典型事实充分说明了公立医院的这种强势垄断地位。近几年来中央各部委三令五申公立医院采购药品后必须在60天内向医药企业支付采购款，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医院执行这一政策，医院购药回款期基本都在半年以上。遭受长期拖欠货款的医药企业居然忍气吞声，还不得不继续向公立医院供应药品。面对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公立医院却一再置若罔闻，其强势垄断地位昭然若揭。

 

公立医院药价虚高是药品市场扭曲的集中体现。很多人把这种扭曲的根源归咎于药品流通环节过多，药品出厂后层层加价致使最终零售价过高。基于这种解释，不少人，甚至包括卫生、价格主管部门均把整顿药品流通环节当作解决问题的关键，把种种毫无必要亦不可实施的行政管制措施当成灵丹妙药。这种倒果为因的“诊断”，必然导致缘木求鱼的“处方”。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公立医院会放任流通环节过多且坐享其成呢？公立医院是药品市场的最大终端，终端的制度扭曲必然会向药品产业的中游和上游传导。不把药品销售终端中的制度扭曲纠正过来，仅仅在药品流通甚至生产环节设置更多的行政管制，就只能依旧深陷这一政策泥潭而无法自拔。

 

二

 

药品加成管制使政府为治理公立医院药价虚高而推出的种种行政管制措施纷纷失灵，并且让药品销售终端市场的扭曲现象雪上加霜

 

为什么号称以“公益性”为运营目的的公立医院反而出现了药价虚高的现象，而其他类型的医疗服务机构(例如民营医疗机构和未执行药品零差率前的基层医疗机构)并没有普遍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很简单，即政府专门对公立医院设立了一项药品加成管制，规定公立医院出售药品的加价率最高不能超过15%。

 

有了这一管制，如下的事情必然会以极大的概率发生：(1)公立医院特别喜欢用贵药：试想治疗某病既可以用批发价5元的药品，也可以用批发价高达100元的药品，医院使用前者只能赚取0.75元，而使用后者可以赚取15元，正常的医院及其医生们显然倾向于购销后一种药品；(2)公立医院特别喜欢进贵药：明明是同一家制药企业的产品，公立医院宁可对价格便宜的进货渠道视而不见，却纷纷从价格偏贵的进货渠道进货。芦笋片就是现成的例子。就在长沙，明明就有极其正规的湖南省医药公司以30-40元一盒批发芦笋片，可是长沙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情愿从其他渠道以185.22元一盒的高价进货，然后依照国家规定顺价加价15个点，然后以213元的价格卖给患者，每盒账面获利27.77元。倘若药剂科药品采购负责人以40元的价格进货，每销售一盒医院只能获利6元，试想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和其他医生会同意吗？实际上，由于政府长期对医疗服务价格采取了严格的低价管制措施，所有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均入不敷出，其医护人员的奖金甚至正常的收入都严重依赖卖药收入(以及使用各类高值耗材或高价检查)。在医疗服务低价管制和药品加成管制这两大游戏规则的制约下，公立医院的管理人员要求其药品采购负责人从价格较低的渠道进货，反而是不正常的。

 

更为重要的是，有了药品加成管制，政府为了治理公立医院药价虚高而推出的种种行政管制措施均纷纷失灵，并且让药品销售终端市场的扭曲现象雪上加霜。

 

首先，政府对大多数药品实施最高零售限价管制。可是，由于药品加成管制促使公立医院严重偏好购销高价药，薄利多销型市场营销策略在公立医院药品市场上根本行不通，于是医药企业都希望发改委定价部门把药品价格定高。发改委物价部门人力有限，绝对不可能对成千上万种品规的药品价格信息全盘掌握，因此药品价格天花板设置过高的情形比比皆是。当然，在某些情形下，出于政绩考量，定价部门自然会对一些大宗药品采取降价措施，但是由于药品加成管制促使公立医院严重偏好购销高价药，这些降价药在药品的最大终端必然丧失销量。既然薄利不能多销，医药企业无奈的选择就是停止生产。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发改委还是各地的发改委物价部门，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宣布一批药品降价，但随后绝大多数降价药在公立医院的药品销售中消失，其背后的制度根源就是药品加成管制。

 

其次，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所谓“集中招标采购”，就是团购。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要想买到便宜货，最为常见的一个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进行团购。人多力量大，价格自然可以压下来。然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同样无奇不有。明明市场上很多药品的价格非常便宜，但是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居然让价格越招越高。芦笋片就是现成的例子。在湖南省，此药没有中标(或许是医药企业根本没有投标)，但集中招标指导价是136元。在一些地方芦笋片的确中标了，中标价同样奇高。例如广东江门190.08元一盒、黑龙江160元一盒、河南133元一盒、山东济南115.36元一盒。此药在湖南的批发价也就是30-40元，在其他地方估计也差不多。对这些虚高的中标价，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呼“看不懂”。显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失灵了。失灵的根本原因是，评标专家大多来自公立医院，评标官员们也同公立医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药品加成管制，导致评标专家们和官员们对药品中标价虚高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试想，政府规定公立医院药品只能加成15%，而且公立医院销售的药品必须经过集中招标，进货时必须使用中标价，有哪些评标专家会愿意将中标价压低呢？一旦这么做，他们必然会遭到其管理者、其同事甚至其家人的白眼。专家们对不少药品高价中标并不过于计较，官员们自然也就顺水推舟了。

 

与此同时，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其特点是“只招标、不采购”。药品集中招标其实只是为药品进入公立医院设定了“二次市场准入”，任何医药企业的药品如果不通过这一门槛，就无法进入公立医院这个最大的药品销售终端。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管制一般是针对各种品规的药品设定价格的天花板；除了专利药或独家生产品种之外，这种管制措施并不针对个别的医药企业。药品集中招标则完全不同，这项管制措施针对的是每一家具体的医药企业。因此，对于医药企业来说，药品集中招标是生死攸关的。它们必须想方设法，不但要让自家的产品中标，而且要中高价标。由于药品的实际进货量只能由公立医院自己掌握，而公立医院倾向于让“高价标上量”，低价中标的药品必将面临营销困难，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低价药流标”。医药企业大多会暂停生产低价中标的品种，寄望于转战异地或来年的药品集中招标。

 

一句话，如果政府依然对公立医院维持药品加成管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无论怎样搞，都一定会继续失灵下去。

 

第三，政府试图推行药品零差率，希望能解决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问题。有人认为，既然药品加成政策有问题，那么不让公立医院药品加成，不就行了吗？更有人认为，只要实施了药品零加成，医疗机构的收入就与药品销售脱钩了。这种思路是不合情理的，而且一厢情愿。医院进了药，哪怕仅仅是拆封，也付出了劳动，更不要说储存、上架、配药服务付出的劳动了，不让加成是毫无道理的。更何况，零加成之后公立医院药品收入丧失殆尽后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于是必然要求政府想办法从其他渠道(财政、医保或者尚待字闺中的“药事服务费”)给予补偿。

 

既然又补回来了，药品加成还是没有取消，医疗机构的收入与药品销售根本没有脱钩，只不过药品批零差价的付账者从老百姓换成了各地财政或者医保基金。老百姓表面上受益了，因为药价好歹降低了15%，但这只是在虚高的价格水平降低了15%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药品零差率政策与原有的药品加成管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两者都实施药品加成管制，只不过最高加成率从15%变成了0%。

 

第四，政府频频出手打击公立医院中涉及药品出售的商业贿赂。药品加成管制的实施，不仅造成了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现象，而且还造成了药品购销环节的“回扣”现象。很显然，在医疗服务低价管制和药品加成管制这两大游戏规则的制约下，公立医院大多并不满足于15%的药品加成收益，而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手段，让医药企业为自己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或“返点”。

 

公立医院放任医生及其他相关人员向医药企业收取现金回扣，只不过是最不“规范”但最常见的“返点”方式之一。较为常见的情形是公立医院管理层直接出面与医药企业就 “返点”的多寡和方式进行谈判，也就是所谓的“二次议价”。由于政府规定公立医院必须执行中标价，同时禁止公立医院与医药企业进行“二次议价”，现金“返点”的情形遭到了抑制。

 

但是，许多公立医院可以要求医药企业提供额外的“服务”，例如出资为公立医院购买设备、提供培训经费、组织科研考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例如旅游)等等。近来，在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改革”，即由当地卫生局出面，代表其下属的公立医疗机构同医药企业进行“二次议价”，压低了药品的进货价，但是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进货发票上还是使用了虚高的中标价，“二次议价”所获得的利益由医药企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卫生局再返还给公立医疗机构。这只不过是“二次议价”合法化的一种方式而已。

 

下转42版

 

上接41版

 

当公立医院药价虚高背后的 “服务”、“返点”甚至“回扣”成为常态之后，对医院和医生实施治理整顿的效果注定是摁了葫芦起了瓢。如果我们数一数有关部门专门为此发出了多少“一纸空文”，就会知道公立医院药品销售中的商业贿赂是如何屡见不鲜、屡揭不停甚至屡禁不止的。既然如此劳而无功，恐怕就必须思考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在医药领域，如此众多本来平平常常、规规矩矩、勤勤恳恳的医生们，必须在违规的情况下才能生活得好一些？或者，如果不违规的话，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体面的生活？真正有问题的究竟是“违规者”，还是现有的规则本身呢？

 

三

 

基本药物零差价政策会导致返点和回扣这种违规违法的药品营销模式大面积蔓延到基层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品购销行为之中

 

事实很清楚，正是现有的规则，让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无法体面劳动、体面生活，而不得不把药价弄高。因此，只有切切实实地推进体制改革，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顽症才能得到根治。

 

需要指出的是，基本药物零差价政策会导致返点和回扣这种违规违法的药品营销模式大面积蔓延到基层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品购销行为之中，进一步恶化药品流通环境，降低药品流通效率，不仅无助于降低药价甚至还会抬高药价。这一点已经被各地的零差价实践所证实，因此应该放弃该政策。

 

在2009年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以前，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销售不受15%药品加成管制约束，而是由其根据市场情况自主采购、自主确定零售价格，只要不超过国家最高零售价即可。在这种制度下，批零差价归基层医疗机构所有，采购价越低，其获利也就越多。由于基层医疗机构面临着零售药店和民营诊所的竞争，其零售价格不能高出竞争对手太多。为了获得更多盈利，一般而言，基层医疗机构会想方设法，寻找性价比高的进货渠道，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竭力压低采购价。尽管加价率均超过40%，甚至达到100%左右，但由于采购价很低，其零售价甚至还低于当地政府药品集中招标为公立医院设定的中标价，更低于国家发改委(或当地发改委物价部门)规定的最高零售价。

 

这种机制促使基层医疗机构有很强的动力与供应商谈判，尽可能降低药品采购价，从而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形成相对合理的价格。由于争相从价格较低的进货渠道采购药品，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以前，基层医疗机构中很少出现返点和回扣现象，也基本没有药价虚高的问题。

 

今年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了解到，由于目前设计出来的基本药物制度要求各地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实行基本药物的集中招标并推行零差价政策，基层医疗机构 (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已经开始和药企协商返利和回扣问题。道理很简单，执行零差价政策相当于实施了药品加成管制。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各地首先在基本药物的集中招标环节中设法留有不少高价中标的药品，同时在降低平均中标价上做做表面文章。基层医疗机构在实际采购中自然会让“高价标上量、低价标流标”。由于实施零差价政策，基层医疗机构不能直接从基本药物的销售上获取利益，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向那些提供高价标的医药企业要求 “服务”、“返点”甚至赤裸裸的“回扣”。

 

还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指望通过加强政府监管杜绝基层医疗机构的上述暗箱操作行为。坦率地讲，目前公立医院向医药企业争服务、拿返点，其医生拿回扣，是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已经存在多年，各级政府束手无策，医药企业则是敢怒不敢言。虽然政府屡屡出台各种行政化措施进行治理整顿，寄望于各种检查，但基本上没有效果。理论上，政府应该能够管好数量有限、集中于大中型城市的三级医院；但是如果政府连三级医院都没有管好，如何能够管好数量众多、分散在农村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呢？根治这种扭曲现象的根本措施是釜底抽薪，消除这种模式产生的土壤，即药品加成和药品零差价管制。

 

根除药价虚高的政策建议

 

实际上，治理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有效办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以取消药品加成管制和药品零差价管制为治标之策，以消除公立医院垄断地位、推进医保付费改革为治本之道。

 

一

 

取消药品加成管制意味着所有药品销售机构，包括公立医院，都可以自由采购、自主加价，当然最终的零售价格不能突破最高零售限价管制设定的天花板

 

首先，必须说明，取消药品加成管制的良方并非药品零差价政策。前文已述，药品零差价政策并没有取消药品加成管制，只是降低了最高加成率而已。取消药品加成管制意味着所有药品销售机构，包括公立医院，都可以自由采购、自主加价，当然最终的零售价格不能突破最高零售限价管制设定的天花板。

 

在维持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管制的前提下，如果政府对公立医院解除了药品加成管制，会不会天下大乱呢？换言之，公立医院的药品价格会不会扶摇直上呢？

 

当然不会。在芦笋片的案例中，湖南省设定了213元的最高零售限价。这一天花板价格是否过高姑且不论，即便公立医院在随意加价的情形下依然以这一价格销售，事情也没有变得更糟。更何况，管制改革发生之后，一定会有新的情形发生。

 

试想：倘若政府解除了药品加成管制，公立医院可以自主决定加价率，那么公立医院一定会采取低价进货的采购策略。即便湘雅二院从湖南医药以30元一盒进货，即便加价200%，零售价也就是90元。这难道不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吗？制药公司一分钱也没有损失，医药商业企业也没有受损，患者 (或医保基金)竟然节省了123元(213-90元)，而湘雅二院的收入则从27.77元变成了60.00元，从而为改善所有医护人员的收入奠定了基础。如果这样的话，公立医院的管理者会放任自己的手下贪图回扣而抬高进货价吗？医院的大多数医护人员能允许药品采购负责人贪图回扣而抬高进货价吗？到那时，公立医院商业贿赂治理难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此外，一旦政府解除了不必要的药品加成管制，公立医院绝不情愿以较高的批发价进货，必定会联合起来进行团购，同医药公司讨价还价，进货价很可能降低到25元甚至更低。在这样的情况下，芦笋片最终的零售价或许不会高达90元一盒。到那时，药品集中招标就会真正显灵了。

 

让市场机制正常地发挥作用，这不正是新医改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二

 

医保付费机制改革不仅有助于解决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重建公立医院及医生的激励机制，实现“激励相容”

 

对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顽症，一记处方就可缓解，这就是取消药品加成管制。当然，这一味药还不足以根治这一顽症。

 

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另一个原因在于医保制度不健全。试想，如果药品没有纳入医保，患者必须自费，或者纳入医保之后但医保机构按项目付费，那么医疗机构难免就会开贵药、多开药，药价和药费自然就会走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让将药品纳入医保，让医保机构成为药费的主要付账者；然后，医保机构发挥团购作用，采用各种“打包价”为参保者购买药品。打包价的使用，就是新医改方案中所谓的 “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制”等医保付费新模式。如果实行“打包价”，医药成本控制之后的结余归己，那么医疗机构越注重药品的性价比，其收入越高。如此一来，药价虚高自然就会一扫而空。

 

更为重要的是，推进全民医保，改革医保付费机制，还能有助于解决公立医院的资金补偿问题。我们都知道，由于政府对医疗服务实施低价管制，公立医疗机构 (以及很多非营利性民营医疗机构)都存在着“以药补医”的问题。无论是药价下降，还是实施药品零差价，由此带来的卖药收益下降会使得公立医疗机构难以为继，大量的医务人员也会因为收入下降而离开医疗行业，这显然损害了患者的利益。

 

欲根除“以药补医”机制，必须首先解决公立医院经费补偿问题。目前给出的补偿渠道有三：(1)增加政府财政补偿；(2)提高医疗服务收费；(3)增设药事服务费。由于目前公立医院规模巨大，维持正常运营和良性发展所需资金极为庞大，主要依靠财政补贴满足公立医院资金需求既不可能也缺乏效率。后两项措施，简单地说，就是涨价。

 

从理顺机制的角度来看，一定范围和一定幅度的价格调涨是必要的，但是这一措施绝不能在其他配套措施尚未实施之前率先推进。我们目前陷入了一个死结从而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医疗服务价格没有提高或新设药事服务费之前，我们无法有效地降低公立医院的药品价格，否则医院将无法生存；但是在医院的药品价格没有切实下降之前，我们不能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或新设药事服务费，否则患者将难以负担。

 

因此，对公立医院，我们需要其他补偿渠道，也需要找到打开这一死结的新途径。

 

其实，全民医疗保险体制的建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打开死结的新途径，那就是建立科学的医保付费机制。在全民医保的条件下，相当大比例的看病费用由医保机构来支付，为避免医患双方的过度医疗倾向，应该尽可能避免按照服务项目(和药品)进行支付的付费方式，而采取其他一系列更为科学的付费模式。

 

在这个方面，国际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国内部分地区的试点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城乡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医保门诊付费可以尝试采取按人头付费的制度，住院付费可以采取总额预付或者按病种付费的制度。这就是前文提及的“打包价”的办法。既然医保机构以“打包”的方式为医疗机构支付参保者的大部分医药费用，那么医疗机构如何使用这些费用，究竟是向辛劳工作的医护人员发放奖金，还是用来购买高价药品，自然是医疗机构管理层自主决策的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人员自然会想方设法地采购性价比高的药品；唯有如此，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的收益才能最大化。

 

由此看来，医保付费机制改革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解决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更重要的是重建公立医院及医生的激励机制，实现医院及医生和患者及医保机构利益的 “激励相容”。具体到药物上，那就是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医疗机构及医生向患者(参保者)推荐性价比搞的药，亦即合理用药。医生合理用药了，药厂和批发企业自然会合理生产药品、合理配送药品，质次价高的药品自然会遭到淘汰，返点和回扣的营销方式自然丧失了生存空间。

 

因此，健全医保付费机制是正本，取消药品加成管制是清源。只要正本清源，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顽症不难治愈。当药品最大的销售终端变得正常了，医药工商企业药品生产和供销行为自然会变得正常起来，医药工商行业“优胜劣汰”竞争环境必然可以形成。

 

三

 

政府可以用集中招标制度控制药品最高零售价，同时放弃对批零加价方面的管制以及对医疗机构和医药供货商之间议价权的管制

 

一旦正本清源，公立医院不再一味高价进货、高价销售，都愿意采购性价比高的药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完善就会水到渠成。

 

行政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已经实施了11年，但至今未能实现政策意图，不但药价虚高没有缓解，返点和回扣没有遏制，商业贿赂甚至进一步蔓延到招投标环节。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开始推行的省级集中招标采购，不但不可能解决原有的问题，反而引发了新的问题，即进一步强化了医药领域的地方保护，加剧了医药市场的地区分割，阻碍了中国医药产业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可以说，取消行政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是上策。应该说目前是废除这一制度的最佳时机：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取消了市级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原有利益格局已被打破，而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刚刚推行一年，尚未形成稳定的利益格局，废除的阻力较小；另一个方面是因为目前省级集中招标采购的弊端刚刚展现，尚未造成很大的不利效果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尚未对政府信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认为取消药品集中招标制度过于激进，那么可以考虑对该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这是近期能够迅速推开并较快见到成效的做法。

 

具体做法是，继续维持药品省级集中招标制度，但必须放弃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不管是基本药物还是非基本药物，均明确规定以中标价作为各类医疗机构最高零售价。在此价格水平之下，所有医疗机构均可自主确定零售价。实际的药品采购价由医疗机构与药品供应商自主谈判确定，政府不做干预。批零差价收益归医疗机构所有。在财政不可能足额补偿、医疗服务收入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药品收益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应该承认现实，允许公立医疗机构合法通过药品收益获得补偿。

 

对于那些中标价格过低，医疗机构已经没有二次砍价空间的药品，可以预期医疗机构不会采购，这一结果向招标部门提供了一个信号，采购量过低的药品要么是医疗机构不需要，要么是中标价过低。药品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质量和安全性是第一位的，不能一味追求低价格。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应该让过低的中标价上涨。

 

这一做法的核心是政府用集中招标制度控制药品最高零售价，同时放弃对批零加价方面的管制以及对医疗机构和医药供货商之间议价权的管制。这种做法没有违背医改方案精神，甚至比医改方案的要求做得更好。零差价制度要求医疗机构以招标价零售基本药物，而上述做法要求医疗机构的零售价不能超过招标价。可以肯定，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实际药品零售价会低于招标价。因此，在这种做法下，人民群众和医保机构得到的实惠比药品零差价政策下更大。

 

和药品加成管制相比，最高零售价管制容易实施得多，也有效得多。监督医疗机构是否遵守加价率管制，需要准确了解医院的采购价和零售价，而监督其是否遵守最高零售价管制，只需要准确了解其零售价就可以。而且，这里的最高零售价是通过医疗机构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医疗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价形成的，比由发改委价格部门行政定价更符合市场原则，也解决了行政定价存在的弊端和困难。同时，在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地方保护主义也就自然没有发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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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下）
        (周六, 2014年 05月 03日)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上）
        (周一, 2014年 04月 28日)
            
	
        史博士：投资光伏企业必须准备遇到的劫难
        (周四, 2014年 04月 24日)
            
	
        到三联夜店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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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蔚华重塑壹基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周一, 2014年 0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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